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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IBERIAN MINING GROUP COMPANY LIMITED
西伯利亞礦業集團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42）

內幕資料

茲提述(a)西伯利亞礦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及二零一三

年四月二十三日所作出之公佈，內容有關First Glory要求本公司悉數償還所結欠之貸款以及

(b)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四月三日之公佈，內容有關向Cordia Global Limited（「Cordia」）發
行本金額為443,070,000美元（約3,455,946,000港元）之第三批可換股票據。除非文義另有所指，

本公佈所用詞彙分別與二零一三年四月三日及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之公佈所界定者具相

同涵義。

FIRST GLORY之償還貸款法定要求

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晚上接獲來自First Glory法律顧問之法定要求，該要求表示

倘總額15,146,986.29港元（據稱是指截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有關貸款之未償還本金額及

應計利息）未能自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起計21日內支付予First Glory，法律顧問將按照

First Glory之確實指示對本公司提出公司清盤程序並尋求頒佈清盤令，而不另行發出通知。

CORDIA要求償還第三批可換股票據

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晚上接獲來自Cordia法律顧問之通知，要求悉數償還第三

批可換股票據（包括未償還本金額443,070,000美元（約3,455,946,000港元）及其任何應計利息）。

Cordia依據之理由為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宣佈無法償還其債務，根據第三批可

換股票據之票據文據，這構成違約事件。Cordia之法律顧問亦表示，彼等將按照Cordia之確實

指示採取法律行動，包括但不限於對本公司發出法定要求，而不另行發出通知。

承兌票據

本公司承兌票據之兩名登記持有人，即持有未償還本金額為3,751,282美元（約29,260,000港元）

之承兌票據之Lucrezia Limited及持有未償還本金額為3,500,000美元（約27,300,000港元）之承兌

票據之Token Century Limited，分別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及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向本公司發出書面提醒，指明倘發生承兌票據之條款及條件所載之任何觸發還款之事件，則

彼等之承兌票據將即時到期並須由本公司支付。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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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買賣按金

Keystone Global Co., Ltd.（「Keystone」）已根據本公司與Keystone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日訂立

之煤炭買賣協議（經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之補充協議補充，統稱「煤炭買賣協議」）

支付按金（統稱「煤炭買賣按金」）。根據煤炭買賣協議，煤炭買賣按金將自二零一四年十一月

起用於購買本公司之俄羅斯附屬公司擁有之Lapi礦區第1區或其他俄羅斯礦場生產之無煙煤、

焦煤及蒸汽煤。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Keystone向本公司發出書面提醒，指明倘本公

司或一名第三方申請本公司破產、無力償債、復原等事宜，Keystone將提出申索，要求償還

未償還金額為3,100,000美元（約24,180,000港元）之全部煤炭買賣按金連同應計利息。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正與First Glory 及 Cordia進行磋商，並將作出進一步公佈以知會其

股東及投資者有關最新進展。

承董事會命

西伯利亞礦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林昊奭

香港，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 董事會之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林昊奭先生及崔 豪先生，非執行董事彭靄華先

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瑞源先生、譚德華先生及楊予穎先生。

本公佈將由其刊登日期起計最少七日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之

「最新上市公司公告」網頁及本公司網站http://siberian.todayir.com。


